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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
受省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海南省

2016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预算
草案，请予审议，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其
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16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省预算执行情况
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37.5

亿元，增长8.8%（与2015年收入完成数
同口径相比，下同），为预算的100.1%
（与2016年预算同口径相比，下同）。
加上债务收入337.6亿元和转移性收入
852.0亿元，收入总计1827.1亿元。全
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79.3亿元，
增长11.0%，为预算（指调整预算数，下
同）的 98.2%。加上债务还本支出
229.7亿元和转移性支出218.1亿元，支
出总计1827.1亿元。

全省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80.0 亿元，为预算的 110.1%，增长
19.8%，加上债务收入213.6亿元和转
移性收入86.4亿元，收入总计680.0亿
元。全省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23.4 亿元，为预算的 100.6%，增长
28.5%，加上债务还本支出147.6亿元
和转移性支出 109.0 亿元，支出总计
680.0亿元。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5.3亿
元，为预算的79.2%，增长13.8%。加上
上年结转收入1.6亿元，收入总计6.9亿
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5.3亿
元，为预算的103.7%，增长122.0%，加
上调出资金和年终结余1.6亿元，支出
总计6.9亿元。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332.5
亿元，为预算的112.2%；支出278.7亿
元，为预算的105.9%；当年结余53.8亿
元，滚存结余333.4亿元。其中：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48.9亿元，
支出141.2亿元，当年结余7.7亿元，滚
存结余111亿元。

（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省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8.0 亿元，为预算的 103.9%，增长
13.5%。加上债务收入337.6亿元和转
移性收入752.1亿元，收入总计1307.7
亿元。省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56.4 亿元，为预算的 94.9%，增长
9.3%。加上债务还本支出51.8 亿元和
转移性支出 899.5 亿元，支出总计
1307.7亿元。

省本级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4.6 亿元，为预算的 105.3%，增长
26.7%，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增长 54.4%带动。加上债务收入
213.6亿元和转移性收入25.0亿元，收
入总计313.2亿元。省本级地方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 62.3 亿元，为预算的
77.4%，增长33.8%。加上债务还本支
出17.0亿元和转移性支出233.9亿元，
支出总计313.2亿元。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4
亿元，为预算的100.0%，下降42.5%，

加上上年结转收入1.6亿元，收入总计
4.0亿元。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出 3.5 亿元，增长 57.7%，为预算的
100.0%，加上调出资金0.5亿元，支出
总计4.0亿元。

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25.9亿
元，为预算的117.1%；省本级社会保险
基 金 支 出 114.5 亿 元 ，为 预 算 的
106.1%；当年结余11.4亿元，滚存结余
93.4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收入81.6亿元（含中央财政补助
40.5亿元），支出89.7亿元（含补助市县
58.9亿元），当年结余-8.1亿元，滚存结
余30.3亿元。

需要说明的是，预算执行中，根据
《预算法》的规定，省财政厅编制了省
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提交省五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查批准。
主要是2016年财政部下达我省新增
政府一般债券118亿元，其中，省本级
举借33亿元，转贷市县85亿元；新增
政府专项债券66亿元，其中，省本级
举借 18亿元，转贷市县 48亿元。预
算调整后，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总 量 由 年 初 的 955.5 亿 元 调 整 为
1073.5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支总量由年初的201.5亿元调整为
267.5亿元。

（三）2016年预算执行成效
1. 全面完成财政收支任务。
2. 推动“补短板、去库存、降成本”。
3. 推动“促改革、转方式、防风险”。
4. 支持重点产业和重大项目建设。
5. 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
（四）落实省人大预算决议有关情

况
1. 认真研究落实省人大对预决算

的决议。
2. 认真研究落实省人大代表建议

和省政协委员提案。

二、2017年预算草案

（一）2017 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
想、基本原则和主要措施

2017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以及中央和全省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
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按照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
常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
心，实施更加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完善预算管理制
度，推进资金统筹使用，优化收支结
构，坚持“保重点、留余地、过紧日
子”，积极防范财政风险，不断提高财
政绩效，为建设国际旅游岛提供有力
的财力支撑。

（二）全省和省本级预算安排情况
2017 年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增长目标确定为8%（与2016年

收入完成数同口径相比，下同），达到
652.3 亿元；2017 年省本级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目标确定为8%，达
到221亿元。

1. 2017年全省预算安排情况。
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52.3

亿元，增长 8%；加上中央补助收入
568.2亿元、债务收入（仅含置换债，下
同）235.9亿元、上年结余收入87.2亿
元、调入资金28.2亿元、调入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139亿元后，收入总计1710.8
亿元（总收入比2016年下降的主要原
因是其中不含新增债。财政部下达
2017年新增债额度后，将按《预算法》
等要求进行预算调整，届时总收入会
相应增加）。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1354.5亿元，增长6.8%；加上债务
还本支出 239.7 亿元、上解中央支出
2.3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9.2
亿元、年终结余结转65.1亿元后，支出
总计1710.8亿元。

全省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82.2亿元，增长1.3%；加上债务收入
70.4亿元、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6.3亿
元、上年结余81.3亿元、调入资金1.1亿
元后，收入总计541.3亿元。全省地方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396.8亿元，增长
13%；加上债务还本支出70.4亿元、调
出资金27.2亿元、年终结余46.9亿元
后，支出总计541.3亿元。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3
亿元，其中上年结转83.9万元，当年收
入 4.3 亿 元 ，比 上 年 完 成 数 下 降
20.0%。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3亿元，下降38.4%。其中，资本性支
出0.8亿元，费用性支出0.2亿元，其他
支出3.3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2.1
亿元）。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385.3
亿元，增长15.9%。支出336.9亿元，增
长20.9%。当年结余48.4亿元，滚存结
余381.8亿元。

2. 2017年省本级预算安排情况。
省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1 亿元，增长 8%；加上债务收入
235.9亿元、中央补助收入568.2亿元、
市县上解收入38.4亿元、上年结余收入
13.5亿元、调入资金4.3亿元、调入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61.6亿元后，收入总计
1142.9亿元。省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342.6亿元，增长5.8%；加上债
务还本支出22.3亿元、补助市县支出
555.2亿元、上解中央支出2.3亿元、地
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支出217.4亿元、
年终结余结转 3.1 亿元后，支出总计
1142.9亿元。

省本级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61.1亿元，下降15.1%；加上债务收入
70.4亿元、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6.3亿
元、上年结余收入15.3亿元、调入资金
1.1亿元后，收入总计154.2亿元。省本
级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48.5亿元，
增长 9.9%；加上债务还本支出 3.2 亿
元、政府性基金补助支出21.1亿元、债
务转贷支出67.2亿元、年终结余14.2亿
元后，支出总计154.2亿元。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0
亿元，其中上年结转0.9万元，当年收入
2.0亿元，比上年下降16.4%。省本级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2.0亿元，比上年
下降49.1%。资本性支出0.6亿元，费
用性支出0.1 亿元，其他支出1.3亿元
（含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0.5亿元。其
中，0.3亿元用于冲抵2013年省交通运
输厅增持海南高速股份预拨款，0.2亿
元统筹用于民生支出）。

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31.8亿元，增长4.7%。支出128.4亿
元，增长12.1%。当年结余3.4亿元，滚
存结余96.8亿元。

（三）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
排情况

2017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
出1142.9亿元。其中，补助市县支出
555.2亿元，增长13.5%（与2016年预算
数相比，下同）。包括：省对市县返还性
支出12.3亿元，与上年持平；一般性转
移支付377.9亿元，增长21.7%，占转移
支付的69.6%；专项转移支付165亿元，
下降0.9%，占转移支付的30.4%。

省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42.6亿元。主要支出科目如下：

1. 教育支出38.4亿元。主要项目
安排：学前教育发展1亿元，落实城乡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两免一补”等政策
5.6亿元，中小学校、普通高中建设发展
以及青少年校园足球培养6.4亿元，引
进优秀校长、学科骨干教师以及教师队
伍建设1.1亿元，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
升2.4亿元，高校基础设施、教学平台和
人才队伍建设4.2亿元。

2. 科学技术支出5.4亿元。主要
项目安排：重大科技计划1.5亿元，创新
能力建设计划0.9亿元，重点研发计划
0.8亿元，技术创新引导计划0.7亿元，
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计划0.3亿元。

3.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8.8亿元。
主要项目安排：行政村文体活动室、广
播电视基础设施、公益性场馆免费开放
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2.1亿元，全
省精神文明建设0.9亿元，群众体育和
竞技体育等体育事业发展1亿元，省博
物馆二期陈列展览建设和国家南海博
物文物征集1.1亿元。

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9.1 亿
元。主要项目安排：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补贴4.3亿元，公务员医疗补助和离
休干部医疗补助5.4亿元，充实养老保
险省级调剂金2亿元，弥补机关事业养
老保险基金缺口1.8亿元，偿还企业职
工养老保险基金代垫支出1.5亿元，城
镇从业人员养老保险支出1亿元，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及残疾人事业扶持1
亿元，军队转业干部管理和自主就业
退役士兵费用0.7亿元，就业补助0.5
亿元。

5.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2.1
亿元。主要项目安排：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补助8.3亿元，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1.6亿元，
食品药品行业监管0.7亿元，公立医院
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改革0.9亿元，全

省儿童免疫规划冷链系统更新0.3亿
元，计划生育0.2亿元。

6. 节能环保支出3.2亿元。主要项
目安排：天然林保护工程1亿元，节能
与循环经济专项资金0.4亿元（另从土
地出让金中安排2.9亿元，合计3.3亿
元），环境保护专项资金0.4亿元，提前
淘汰黄标车补贴和奖励0.3亿元。

7. 农林水支出 22.2 亿元。主要
项目安排：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产业发
展 2.8 亿元，公益林保护工程 1.7 亿
元，中部地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6
亿元，农业综合开发项目2.0亿元，迈
湾水利枢纽工程、天角潭水利枢纽工
程、红岭灌区工程等重大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10.6 亿元，生态农业建设2亿
元，国有林场改革0.4亿元，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 0.3 亿元，互联网农业小
镇建设0.2亿元。

8. 交通运输支出58.8亿元。主要
项目安排：全省高速公路、昌洒至铺前
等重点交通项目建设23.6亿元，交通基
础设施扶贫农村公路建设、公路养护及
债务偿还等11.5亿元（另从高等级公路
车辆通行附加费收入安排21.0亿元，合
计32.5亿元）。

9. 住房保障支出6.2亿元。主要项
目安排：农村危房改造3.4亿元，棚户区
改造1.9亿元。

10. 预备费13亿元，占省本级总支
出的1.1%。

上述具体项目资金金额不含中央
专款。2016年中央财政下达我省专项
转移支付181.9亿元，2017年预算执行
中将会继续下达。因此，2017年预算
执行中，上述项目资金金额还会有较多
增加。

（四）重点支出安排情况
1. 全力支持脱贫攻坚。安排财政

扶贫资金10.1亿元，比2016年预算数
增加5.1亿元，增长102%。其中，扶贫
专项资金5.9亿元、建档立卡贫困户危
房改造3.3亿元、交通基础设施扶贫攻
坚战农村公路建设购买服务费0.5亿
元、扶贫夜校培训0.4亿元。

2. 积极保障为民办实事资金需
求。2017年为民办实事共投入财政资
金21.6亿元。其中，预计中央补助6.1
亿元，省级财政投入8.8亿元，市县财政
投入6.7亿元。

3.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
扶持十二个产业发展。安排预算资
金 97.2 亿元（产业资金 67.9 亿元，事
业资金29.3亿元），比2016年预算安
排增加18.3亿元，增长23.2%。其中，
旅游业 2.3 亿元，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产业 39.7 亿元，互联网产业 5 亿元，
医疗健康产业 3.9 亿元，金融保险业
5.5 亿元，会展业 0.9 亿元，现代物流
业 9.7 亿元，油气产业 0.3 亿元，医药
产业1亿元，低碳制造业0.4亿元，房
地产业 680 万元，高新技术、教育和
文化产业21.6亿元，其他可统筹支持
十二个产业资金6.9亿元（其中，创业
投资基金0.5亿元，产业园区发展专项
资金5亿元，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1.4亿元）。
4. 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加快

“五网”基础设施和“六园”建设。安排
“水网”建设资金13.8亿元，主要包括
红岭灌区工程、迈湾和天角潭水利枢
纽工程、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江河湖库
水系综合整治专项资金等。安排“路
网”建设资金53.4亿元，主要包括田字
型高速公路、文昌滨海旅游公路等重
点基础设施建设及公路建设偿债资
金。安排互联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5
亿元，统筹支持“光网”建设。安排产
业园区发展专项资金5亿元，用于六类
园区建设发展。

5. 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投入，促进
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安排预算资金
34.4亿元，主要包括：省对市县重点生
态功能区转移支付23.7亿元（其中省
级财力安排 6.5 亿元，中央提前下达
17.2亿元。省级财力中的5亿元，用于
弥补白沙、琼中、五指山和保亭等4个
中部山区市县因“两个暂停”和实施严
格生态保护造成的财力损失，支持其
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培育），节能与循
环经济专项资金3.3亿元，垃圾处理专
项资金1.3亿元，公益林保护工程资金
1.7亿元，天然林保护工程资金1亿元，
污水处理0.6亿元，黄标车提前淘汰财
政补贴0.3亿元，低碳制造业发展专项
资金0.4亿元，环境保护专项资金0.4
亿元。

6. 实施“美丽海南百千工程”，推进
全域旅游示范省建设。安排预算资金
11.8亿元，主要包括：百个特色产业小
镇建设资金7亿元，千个美丽乡村建设
资金4.6亿元，全省旅游厕所建设与管
理提升工程0.2亿元。

7. 其他重点项目安排预算资金22
亿元，主要包括：海洋科学研究及重点
项目1.1亿元，农垦42家农场社会管理
和公共服务职能属地化改革5.7亿元，
禁毒“八严工程”相关经费2.4亿元，教
育“全面改薄”工程4亿元，“好校长、好
教师”引进工程0.8亿元，“一县两校一
园”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工程0.2亿元，

“好院长、好医生”引进和“妇幼双百”
工程 0.2 亿元，其他人才引进和培养
0.7亿元，公益性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建
设2.4亿元，物价联动补贴0.5亿元，基
本建设资金4亿元。

（五）补充预算安排情况
为了解决项目预算支出进度慢的

问题，省本级从2014年开始试编补充
预算，即把有一定前期准备，但资金能
否支出存在不确定的项目编入补充预
算。补充预算与正式预算一并报省政
府审定后提交省人大审议，经省人大
批准后，与正式预算具有同等效力。
补充预算项目在年度执行中具备拨款
条件时，通过预拨资金方式保障项目
实施，年底通过盘活存量资金安排指
标冲抵或列入下年度预算。2017年继
续适度编制补充项目预算，安排物价
联动补贴、旅游标准化项目、创业投资
基金以及水利工程前期工作等25个项
目共计17.1亿元。

关于海南省2016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2017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17年2月20日在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海南省财政厅

广告

（摘要）


